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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泛華青年劇本創作競賽	 
徵件辦法	 

	 

一、競賽主旨	 

「全球泛華青年劇本創作競賽計畫」以世界各地新生代（十八歲至三十五歲）青年劇作

家爲對象，同時徵求中文、英文劇本，目的在於廣納各種觀點、視角以及不同的創作思

維，豐富以華人文化、移民、歷史及社區等泛華相關主題的舞臺劇本創作。中文劇本不

限定寫作主題；以英文書寫的劇本，則需為展露泛華社群自身關照的新作，或側錄反映

不同泛華社群彼此之間的對話，或與其他文化、社會撞擊的劇本創作。 

在文化與藝術早已高度全球化的此刻，本競賽意圖召喚全球對泛華文化圈的注視與拓展

泛華青年的視野。從多元紛陳的臺灣出發，將劇本創作視為泛華文化圈彼此之間，或與

其他文化對話的舞臺，召喚更多不同混血文化的劇本美學，讓新時代的泛華戲劇界發出

更多聲響，展現更多樣的身段與風姿。 

 

二、競賽摘要	 

本競賽設置獎金，獲獎作品將由主辦單位進行翻譯（原作為中文劇本則翻譯為英文，若

為英文劇本則翻譯為中文）、出版發行劇本電子書，並在臺灣辦理首次讀劇工作坊，進

行作品發表，同時將於二年內由全球各地合作單位陸續辦理讀劇發表或演出製作，以增

加劇本交流的廣度與深度（本競賽合作單位遍及美國、加拿大、新加坡、馬來西亞、中

國大陸、澳門等地）。其他獲獎獎勵詳如下述。 

 

三、參賽資格	  

1. 18-35 歲的青年創作者（出生年月日限介於 1980 年 1 月 1 日至 1997 年 12 月

31 日之間）。不限國籍、學經歷。 

2. 本競賽限以個人身分參加，不接受團隊創作作品，若得獎作品經查非為個人創

作作品，將取消獲獎資格。 

3. 所有投件均需未曾公開發表（包括演出、出版或網路發表），若於劇本寫作過

程中，為了作品而曾於校園內或其它場所進行非售票試演之作品，仍可投件。

但競賽結果公告之前，不得再有任何公開演出。 

4. 同稿另投其他競賽者，需於報名表上載明已經參加之戲劇競賽獎項名稱。若該

作品於本競賽結果公告之前，已知獲得其他競賽獎項，即視同公開發表，自動

放棄本競賽之參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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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徵選類別	 

1. 本次競賽採中、英文二組分開收件，最終將合併審查選出前三名。 

2. 中文劇本組：以中文寫作的戲劇作品，型式不拘（例如戲劇、戲曲、音樂劇、…），

不限定寫作主題。劇本演出長度需超過 60 分鐘。 

3. 英文劇本組：以英文寫作的戲劇作品，型式不拘（例如戲劇、戲曲、音樂劇、…）

但主題需為展露泛華社群自身關照的新作，或側錄反映不同泛華社群彼此之間

的對話，或與其他文化、社會撞擊的劇本創作。劇本演出長度需超過 60 分鐘。 

 

五、收件方式及截稿日期	 

即日起開始收件，投件人須於本活動官網（http://www.2015wsdc.com）完成線上註冊後，

方可投件（本活動一律採線上註冊及投件），截稿日為 2015 年 2 月 25 日（北京時間午

夜 12 點截止線上收件），逾時恕不受理。請於截稿日之前依來稿預知（詳如辦法第九條）

提交 word 檔及 pdf 檔。 

 

六、競賽獎勵與獲獎人權利義務	  

1. 中、英文寫作作品，在初、複審階段皆為分開審查，並各自選出五名進入決審；

決審則不分寫作語言，綜合評審選出前三名。 

2. 前三名將獲頒： 

l 第一名獎金新台幣十萬元，獎狀一紙； 

l 第二名獎金新台幣五萬元，獎狀一紙； 

l 第三名獎金三萬元，獎狀一紙。 

3. 前三名作品均將由主辦單位指定的翻譯人選將之翻譯成中文或英文（得獎作品

若為中文，則翻譯成英文；若英文作品得獎則翻譯成中文）。 

4. 前三名作品獲獎人同意獲獎作品於得獎後五年內無償授權予主辦單位收錄，並

製作成電子書出版（含翻譯）及銷售；五年後另議出版版稅。 

5. 前三名得獎者均可獲邀於 2015 年 10 月至臺灣參加競賽主辦單位中央大學辦理

的讀劇發表會及頒獎典禮。 

6. 前三名作品獲獎人同意無償授權所有合作單位在頒獎日後二年內辦理作品的

讀劇發表（型式不拘，但不得改編，且應為非售票性質，僅限發表五場）。 

7. 前三名獲獎人同意無償授予主辦單位原作及其譯作作品於全球地區不限場次

的非專屬演出授權，由主辦單位媒合演出製作單位製作、出資並演出。以上授

權期間均為頒獎日起計三年。 

8. 第一名將有機會出訪到合作單位所在地（由主辦單位指定），參與其辦理的讀

劇發表活動，機票及當地住宿由出訪之當地合作單位另行公佈辦法，生活費則

由獲獎者自行負擔。若第一名因不可抗力之因素而無法出訪，則由第二名遞補，

依此類推至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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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補充。	 

 

十二、主辦單位暨策劃執行	 	 	 	 

本計劃由「中央大學黑盒子表演藝術中心」以及「戲劇曁表演研究室」策劃執行。 

中央大學黑盒子表演藝術中心自 2012 年成立以來，開創多樣策略推展臺灣表演藝術的

培育與交流，包括「@Theatre」臺灣表演藝術訊息交流平台 APP、《表演臺灣彙編：劇

本，設計，技術，1943～》數位出版品、「破殼藝術節」及各式劇場幕前幕後課程等，

如今更致力推動「劇本創作的發表平台」，讓優秀的劇本不只是文字發表，更有落實演

出的機會。有鑑於優秀的劇本尋找不易，因此提出一個以臺灣爲中心，與世界各大學、

表演藝術團體共同合作的劇本創作競賽，以為表演藝術產業提昇創意與動能的基礎紮

根。       

中央大學「戲劇曁表演研究室」則主要致力臺灣表演藝術的影音典藏與數位內容開發，

建置經營臺灣現代戲劇曁影音資料庫(eti-tw.com)十一年，數位化並典藏資料 400 筆，並

與黑盒子表演藝術中心合作發行《表演臺灣彙編：劇本，設計，技術，1943～》數位出

版品。 

 

 


